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臺中市政府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臺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
範圍-廍子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註)）案



2計畫緣起及計畫範圍

計畫位置：北屯區太順段174地號
◼主要計畫：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

(112.05.25四通七階發布實施)

◼細部計畫：臺灣省實施區徵收五年計畫－廍子地
區細部計畫

93.08.18 公告變更部分為道路用地

廍子區段徵收配餘地
以第三種住宅區辦理標售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建造執照時，其承購
土地之地籍與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界線似有不符，因此提出陳情

93年

99年

110年

93.08.18「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軍功路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
討)」變更內容明細表第9案

由於變更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行政作業
同步進行，致使該筆土地已公告變更為
道路用地，但地籍未續行分割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應有權益
辦理都市計畫個案變更



3法令依據

本案依112年2月7日府授地區二字

第1120031385號函同意本案屬本

市興建之重大建設，並依內政部93

年1月7日內授營都字0920091111

號函，辦理都市計畫個案變更。



4土地權屬及現況

段名 地號 謄本面積(㎡) 變更面積(㎡)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太順段 174 685.53 609.52 第三種住宅區 私有

註：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5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變更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由第三種住
宅區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註)

◼變更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及更正道
路編號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1
太順段

174地號

第三種住宅區

(0.0610公頃)

第三種住宅區(註)

（0.0610公頃)

2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第4點、第5

點、第9點，增訂

第三種住宅區(註)

及道路用地附註1

範圍之管制內容

3 道路編號 40M-1 45M-1



6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說明

四、住宅區之使用如下：

(一)第二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及

飲食店之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

施行自治條例住宅區相關規定管制。

(二)第三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

飲食店之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

施行自治條例住宅區相關規定管制。

四、住宅區之使用如下：

(一)第二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及飲食店之使

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住宅區相關

規定管制。

(二)第三種住宅區、第三種住宅區(註)：除限制工業、大型商

場(店)、飲食店之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

自治條例住宅區相關規定管制。

訂定第三

種住宅區

(註)之使

用規定。

五、住宅區之土地應依下表規定建築使用： 五、住宅區之土地應依下表規定建築使用： 訂定第三

種住宅區

(註)之允

建強度。

項目
住宅區

備註
二 三

建蔽率（%） 60 55

容積率（%） 220 280

上限容積率
（%）

330 420

即加上各種獎勵
容積率與容積移
轉後之上限容積
率，依都市更新
條例或大眾捷運
系統土地開發辦
法第29 條辦理
者，不受此限。

最高高度比 1.5 1.5

最小前院深度
（公尺） 5.5 5.5

1.留設前院可供
停車使用。
2.面臨20公尺以
上道路者，可留
設前院或依第九
點留設騎樓地。

最小後院深度
（公尺） 1.5 1.5

最小側院深度
（公尺）

- -

項目
住宅區

備註
二 三 三(註)

建蔽率（%） 60 55 62
容積率（%） 220 280 430

上限容積率
（%）

330 420 430

1.即加上各種獎勵容積

率與容積移轉後之上限

容積率，依都市更新條

例或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辦法第29條辦理者，

不受此限。

2.第三種住宅區
(註)不得申請容積
獎勵及容積移轉。

最高高度比 1.5 1.5 1.5

最小前院深度
（公尺）

5.5 5.5 -

1.留設前院可供
停車使用。

2.面臨20公尺以
上道路者，可
留設前院或依
第九點留設騎
樓地。

最小後院深度
（公尺）

1.5 1.5 1.5

最小側院深度
（公尺） - - -



7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說明

九、建築退縮(詳附圖1)

(一)住二、住三面臨20公尺以上道路者，應留設4

公尺騎樓或4公尺無遮簷人行道，以供行人通

行為原則。惟依第八點規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

且以4公尺無遮簷人行道與基地周邊騎樓妥予

銜接者，得免設置騎樓。

(二)前項以外住宅區應自建築線向內側退縮5.5 公

尺，其中臨建築線之2 公尺為人行步道，餘3.5 

公尺為建築物前院(2 公尺人行步道得列入前

院深度及空地計算)。

(三)學校用地面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退縮

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1.應選擇一側退縮建築至少10 公尺，供綠化、

人行步道、停車及學生接送專用車道等使用。

2.其他應退縮建築至少4 公尺作為無遮簷人行

道使用。

(四)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留設騎樓或退縮

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防車輛出入及公

共交通，或因都市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都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若屬都市更新單

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

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辦理。

九、建築退縮(詳附圖1)

(一)住二、住三、住三(註)面臨20公尺以上道路者，應留

設4公尺騎樓或4公尺無遮簷人行道，以供行人通行

為原則。惟依第八點規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且以4公

尺無遮簷人行道與基地周邊騎樓妥予銜接者，得免

設置騎樓。

(二)前項以外住宅區應自建築線向內側退縮5.5 公尺，其

中臨建築線之2 公尺為人行步道，餘3.5 公尺為建築

物前院(2 公尺人行步道得列入前院深度及空地計算)。

(三)學校用地面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退縮部分

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1.應選擇一側退縮建築至少10 公尺，供綠化、人行

步道、停車及學生接送專用車道等使用。

2.其他應退縮建築至少4 公尺作為無遮簷人行道使用。

(四)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留設騎樓或退縮建築，

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防車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

因都市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若屬都市更新單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

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

辦理。

配合友善行人

環境規劃，增

列第三種住宅

區(註)臨接道

路側之退縮建

築規定。



8都市計畫審議作業程序

擬具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都市計畫主管單位審核計畫書圖

113年12月5日起
公告公開展覽30天

113年12月27日
舉辦說明會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審議通過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依臺中市都委會決議修正

臺中市政府公告發佈實施

報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第4款規定同意變更

現
階
段

都市計畫(草案)規劃前座談會
112年11月22日

後
續
辦
理
作
業



9公告徵求意見相關資訊

◼ 意見陳述方式：

以書面意見表，載明姓名 (單
位)、地址、建議事項、位置、
理由及相關圖說等資料向臺中市

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出，
作為後續擬定都市計畫之參考。

◼ 如有相關建議意見，書面意見

表請於會後請交予簽到處。

◼ 聯絡資訊：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城鄉計畫科
04-22289111 分機65200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11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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